河海大学动火申请表
	动火日期
	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

	动火单位

（施工单位）
	
	主管部门
	（项目所在学院+实验平台处）

	动火单位联系人
	
	电    话
	

	项目负责人
	
	电    话
	

	动火形式及动火内容
	三级动火：气割、电焊。
动火地点和内容：……

	 防火措施
	1、动火作业必须持经审批的动火许可证，电焊、气焊动火的操作人员必须持证上岗，严格按操作规程动火作业。
2、动火作业前必须清除动火现场周围10m内的可燃物及易爆、有毒物品，遇有无法清除的可燃物及易爆、有毒物品必须采取可靠的隔离防火措施。
3、作业人员在动火前，必须先检查本身的动火设备是否齐全有效。
4.高处焊接切割要铺设防火毯进行防火。
5、动火现场配备种类合适的干粉灭火器及足够的消防水源。
6、安排专人定点负责动火现场的监护工作，随时查看动火区域的防火安全情况。
7、动火作业完工后，认真检查施工作业现场，确定没有火灾隐患及其他异常情况后方可离去。

	动火人员
	 
	 
	 

	动火人员证号
	 
	 
	 

	监 护 人
	 
	 
	 

	主管部门

意    见
	 （学院领导签字盖章+实验平台处领导签字盖章） 

	监管审批

意  见
	（ 保卫处签字盖章）

	备    注
	一份申请表只限一处动火，如需多处动火，应分别填写审批表。此表由动火单位填写后一式三份交保卫处，保卫处审批后，施工单位、主管部门、监管部门各留一份。


动火单位(公章)（施工单位）
202*年*月*日
保卫处联系人：西康路校区，戴剑峰，83786950，12舍213；江宁校区，鲍威，83787685，行政楼B102；常州校区，薛皓田，0519-85195597, 6号楼东辅楼E102。

